高雄市立左營高級中學 學科課程上課時間自主學習 實施計畫109.10.27主管會報通過
1、 [bookmark: _GoBack]定義：指某學科之學業成就具有高一學期或高一年級以上程度者，得以申請學科課程上課時間自主學習該學科課程。（得利用該課程時間進行該科或他科課程之充實學習或自學輔導）。
2、 依據：108年6月18日修正教育部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第16條。
3、 目的：
1、 因應學習優異學生學習需求，提供適性教育服務。
2、 提供學習優異學生加速、加深或加廣之學習機會。
4、 實施對象：本校符合申請資格之學生。
5、 鑑定小組： 
1、 召集人：校長
2、 委員：教務處主任、學務處主任、輔導室主任、圖書館主任、教學組組長、註冊組組長、設備組組長、各科主席，另視需要聘請相關學科之學者專家為指導委員。
3、 開會時間：
(1) 每年依申請審核需求於6月底、12月底召開會議。
(2) 每學期第一次定期考後依申請通過者該學期該科第一次定期考成績結果(高一上學期提出申請者，依第二次定期考成績結果)，召開會議審核該生該學期得以繼續、調整或中止該學科課程上課時間自主學習的學習方式。
6、 適用學科：國文、英文、數學、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物理、化學、生物、地球科學等學科之必修與選修課程(可單科或多科同時申請)。
7、 申請時間：
1． 上學期於6月10日前提出申請(高一上學期於第一次定期考後兩週內提出)。
2． 下學期於12月10日前提出申請。
8、 申請資格：符合下列任一資格。
1． 該科前一學期或學年成績達同年級全部學生前百分之五以上(申請日前所具成績為準)。【高一學生若使用九年級第二學期或全學年學期成績，須由原就讀國中開立達此標準的成績證明單，且限高一第一學期申請用】
2． 於高中就學期間，參加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舉辦與該科相關之國際性或全國性學科競賽或展覽活動表現特別優異，獲前三等獎項。【須檢附證明文件影本及該項競賽或展覽之實施計畫，高一學生第一學期申請者可檢附就讀國中期間符合本項規定之相關證明文件】
3． 於高中就學期間，參加學術研究單位長期輔導之該科相關研習活動（含已至大學修課且取得學分與成績），成就特別優秀，經主辦單位推薦者。【須檢附證明文件影本，高一學生第一學期申請者可檢附就讀國中期間符合本項規定之相關證明文件】
4． 於高中就學期間，該科之獨立研究成果優異並刊載於學術性刊物，經專家學者或指導教師推薦，並檢附具體資料。【須檢附證明文件與推薦表，高一學生第一學期申請者可檢附就讀國中期間符合本項規定之相關證明文件】
5． 於高中就學期間，經任課教師依平時觀察、評量、認定具有學科學習優異能力，並有具體事實者。【須檢附校內教師推薦表，格式如附件】
9、 申辦流程：
1． 申請人自行填妥申請表、教師推薦表、學習計畫表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正本檢核，影本存查)交至註冊組。
2． 註冊組將相關表件送交申請學科之學科主席請成立評量小組進行初審。
3． 學科初審通過後送交鑑定小組複審。
10、 鑑定評量：
1． 英文科：符合下列標準任一項者，視同直接通過英文科評量，校內不再另行辦理評量考試：
(1) 通過新制(iBT)托福測驗(滿分120分)，一年級申請者成績在90分以上，二年級申請者成績在100分以上，三年級申請者成績在105分以上。
(2) 通過雅思測驗(滿分9分)，一年級申請者成績在6.5分以上，二年級申請者成績在7.0分以上，三年級申請者成績在7.5分以上。
(3) 通過SAT(Evidence-Based Reading)閱讀測驗(滿分800分)，一年級申請者成績在500分以上，二年級申請者成績在560分以上，三年級申請者成績在620分以上。
(4) 通過劍橋大學英語能力認證分級測驗，一年級申請者成績在CAE (滿分210分) (Grade B: 193-199)以上，二年級申請者成績在CAE (Grade A: 200-210)以上，三年級申請者成績在CPE (滿分230分) (Grade C: 200-212)以上。
(5) 參加多益測驗(TOEIC)，成績900分以上。
(6) 參加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通過「中高級」複試測驗。
2． 除英文外其他科：採鑑定評量測驗
(1) 評量考試採紙筆測驗、口試；實作評量考試採紙筆測驗、口試、實作等，由各學科成立評量小組決定測驗方式及命題，並交註冊組公告之。
(2) 考試時間、地點與範圍：由註冊組統一公告並進行施測。
11、 學期成績計算方式：
1． 日常評量：由該課程任課教師依公平、公正原則訂定適當的考核規準。
2． 定期評量：參加學校辦理的該科定期考試實得成績。
12、 學習輔導：
1、 學習計畫之輔導老師原則上為申請科目的班級任課教師。若課程上課時間自主學習時段擬加強其他學科，則該學科的班級任課教師並列為學習計畫之輔導老師。
2、 學期中主動與輔導老師討論學習情形。
3、 學習紀錄期末送承辦單位（註冊組），以供鑑定小組檢核之。
13、 學科課程上課時間自主學習若需額外教學經費須家長自付；符合特殊教育法第四十一條規定之身心障礙及社經文化不利之資優學生，得專案報局申請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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